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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8]第 ZH10047 号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电子”）委托，依据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骏

鹏”） 2017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7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

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

附注，并于2018年3月19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8]第ZH1005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定期报告披

露相  

关事项》的有关规定，银河电子编制了后附的《关于福建骏鹏2017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如实编制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并确保其真实、准确、完整是银河电子管理

层的责任。我们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所载资料与本所审计福建骏鹏2017年度

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

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福建骏鹏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已经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的规

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福建骏鹏2017年度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数

的差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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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审核报告仅作为银河电子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附件：关于福建骏鹏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肖厚祥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魏超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第 1 页 

 

关于福建骏鹏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定期报告披

露相关事项》的有关规定，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编

制了《关于福建骏鹏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一、 股权收购基本情况 

基于公司发展战略和对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空间的充分看好，公司

在 2015 年收购了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骏鹏”）其业务

直接受益于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增长的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2015 年 8 月 4 日，公司与福建骏鹏股东林超和林增佛签订了《关于福建骏

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现金 40,020 万元受让林超所持有

的福建骏鹏 58%的股权，以现金 28,980 万元受让林增佛所持有的福建骏鹏 42%

的股权。本次收购事项经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及 2015 年 8 月 20 日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 年

9 月底，该股权转让事宜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

福建骏鹏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二、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及条件 

林超签署的《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本协议生效后，公司分三期向林超支付股份转让款。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在股

权交割前支付 5800 万元，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为股权交割过户后三十

个工作日内，支付的金额为 14,410.1 万元，其余款项在股权交割过户后六个月内

向林超支付。林超取得的股权转让款在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税后，按照相

关法律规定主要将用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或以其他合法方式购买公司股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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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增佛签署的《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本协议生效后，公司分三期向林增佛支付股份转让款。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在

股权交割前支付 4200 万元，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时间为股权交割过户后三

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的金额为 10,434.9 万元，其余款项在股权交割过户后六个月

内向林增佛支付。林增佛取得的股权转让款在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税后，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主要将用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或以其他合法方式购买

公司股份。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支付完毕福建骏鹏全部股权转让款。 

三、 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及补偿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4 日与收购福建骏鹏交易对方林超、林增佛签署的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林超和林增佛承诺福建骏鹏 2017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500 万元。若福建骏鹏在约定的补偿

期限内任一年度期末的实际累计净利润数低于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林超

和林增佛需按照各自在福建骏鹏原持股比例承担补偿责任。 

经过本公司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福建骏鹏 2017 年

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分别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8]第

ZH10053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审计报告，福建骏鹏 2017 年度实

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410.1 万元，未完成 2017

年业绩承诺，主要因为受到新能源汽车行业补贴政策调整的影响导致行业上半年

的需求有所降低。 

福建骏鹏原股东林超与林增佛所作的 2015年至 2017年度累计业绩承诺及实

际实现情况如下： 

金额：人民币万元 

年份 承诺的净利润 实际实现数 完成率 

2015 5500 6573.82 119.52% 

2016 7200 7335.59 101.88% 

2017 9500 8410.1 88.53% 

合计 22200 22319.51 1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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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福建骏鹏完成了 2015 年度-2017 年度累计业绩

承诺，因此相关承诺方无需承担相应补偿义务。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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